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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科技特派员

绩效评价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科技特派员选认和服务管理机制，规范

科技特派员年度绩效评价管理，依据《江西省科技特派员助力

乡村振兴行动计划（2021-2025年）》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2022

年度农村科技特派员（“三区”科技人才）年度工作绩效评价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2022年度选认的江西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名单见《关于公

布 2022年度江西省农村科技特派员（“三区”科技人才）的通知》

赣科发农字〔2022〕46号）。

二、评价主体

由设区市科技局牵头评价，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

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配合。按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对象所在县

域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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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内容和方式

绩效评价以“用”为导向，依托江西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

台进行（以下简称平台）开展（具体操作用微信扫描附件二维

码）。评价内容分为履职情况、服务成效、服务满意度三个方面。

（一）履职情况

主要评价科技特派员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开展履职情

况。

1．线上方式通过计算在线服务时长进行评价。科技特派员

在平台发布工作日志、科特派来教你（江西科技微信公众号）

上开展在线技术指导、咨询、问题解答或参加培训（由科技部

门组织）、提供教学视频等情况，同一事项以多种形式出现时以

最长时长计算一次。

2．线下方式通过计算现场实地服务次数或时长进行评价。

科技特派员在开展现场实地服务时，需在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

平台上传服务记录，科技特派团开展现场服务每次人数低于 3

人视为个人科技特派员服务，不计入团队服务履职情况。省内

科技特派员现场实地服务累计少于 6 次（计算方法：由单位至

服务县域往返）或时长少于 10天、省外科技特派员在我省现场

实地服务累计少于 2次或时长少于 3天可视为绩效评价不合格。

如因特殊原因未达到现场实地服务次数或天数的最低要求，科

技特派员需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及拟采取的补救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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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服务对象所在县域科技管理部门批准同意，或者解决了服务

对象年度需求能提供佐证材料的，视情况对其进行履职情况评

价。

（二）服务成效

通过审核科技特派员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结合日常服务

管理、随机抽查、实地核实、参与科技部门活动等进行服务成

效评价。

（三）服务满意度

由服务对象和服务所在地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结

合平时工作开展、科技需求解决反馈等情况，登录科技特派员

管理服务平台对科技特派员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并参考评分

标准进行评分。

四、评价程序

（一）科技特派员结合绩效评价中的履职情况、服务成效

评价指标（附件 1、2）进行年度工作总结 ，同时将年度工作总

结（word版）、相关佐证材料等上传至平台的个人服务记录附件

中或最后一次记录中，服务对象为多地的同时分别上传。（时限：

12月 30日前）

（二）服务对象对科技特派员服务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

评分。（时限：2023年 1月 5日前）

（三）县级科技管理部门登录平台审核科技特派员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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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结，汇总服务对象评分和科技特派团团长意见，同时结合

日常服务管理、查看服务成效等情况进行评分。（时限：2023年

1月 15日前）

（四）设区市科技局根据科技特派员提供的加分佐证材料

对其工作影响度进行评分，并对县级科技管理部门评分结果随

机抽查、复核且在一定范围内公示，评价对象确认结果后上报

2022年服务本市的省科技特派员年度评价结果（附件 3）（需盖

单位印章）至省科技厅农村处（邮箱：jxkjtncc@163.com）。（时

限：2023年 1月 31日前）

（五）设区市科技局、省直各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具体

名单见附件 4）报送 2022年科技特派员年度工作总结（参考格

式见附件 5）（需盖单位印章）至省科技厅农村处。（时限：2023

年 1月 31日前）

五、评价等次

评价等次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其中，80分以上（含

80分）为优良，60分以上（含 60分）为合格，低于 60分为不

合格。

六、评价结果应用

评价合格（含）以上的科技特派员，按照《江西省科技计

划项目“包干制”试点改革实施方案（试行）》（赣科发政字〔2021〕

35号）文件规定使用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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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年度评价表现好、业绩突出且所在单位同意继续

派出、服务对象同意继续接收的，在下一年度科技特派员中优

先予以选认。

（三）评价不合格的省科技特派员，2年内不得参与选认各

级科技特派员。

七、其他事项

（一）评价对象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

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关评价材料

视为主动放弃，可评定为不合格。

（二）科技特派团作为整体进行评价，评价不合格则团队

解散、组团人员年度均不合格。团长可以对本团人员进行评价

并将结果上传至平台，县级科技管理部门可作为团队评价的参

考依据。

（三）各评价实施主体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

做好评价工作，认真审核评价材料，严格按照评价对象的履职

情况、服务成效、服务满意度等确定评价结果。

（四）县级科技管理部门在绩效评价未完成时，不能终止

或结束 2022年服务，避免科技特派员无法上传工作总结。

业务咨询 李慧文 电话：0791-88861156

技术咨询 邓老师 电话：0791-862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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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个人科技特派员绩效评价表

2．团队科技特派员绩效评价表

3．省级科技特派员 2022年度评价统计表

4．2022年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省直名单

5．2022年科技特派员年度工作总结编写提纲

6．省级科技特派员年度评价操作指南

江西省科技厅

2022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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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个人科技特派员绩效评价表

姓名 联系电话

服务县域

（园区）
服务对象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实施评价主体

履职情况

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等科

技服务总次数，攻克技术难题、解决技

术问题、引进科技资源等总数量，攻克

技术难题、解决技术问题、引进科技资

源等，协议规定任务完成情况。

4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服务成效

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等科

技服务内容，解决了服务对象年度需求，

取得的增产增效等成效及对产业发展的

示范带动作用成效情况等。

3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服务满意度

对科技特派员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

指导培训、解决技术问题等工作的整体

满意度。

20 服务对象

提高服务对象增收、增产情况，与县域

（园区）产业结合紧密程度、对当地技

术创新和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1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工作影响度

（加分）

工作创新做法、典型经验，得到省领导

批示或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表彰或

推广的

5

设区市科技局先进经验工作在中央主要媒体宣传推广

的
3

先进经验工作在省级主要媒体宣传推广

的
2

总分

说明

1. 加分内容同一事项受多次采用或表彰的，不累计加分，以最高分计。加分最多

不超过 5分。

2. 工作影响度佐证材料由受评对象提供，并上传到平台的个人工作服务日记中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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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团队科技特派员绩效评价表

团队名称
牵头人

联系电话

成员姓名 成员所在单位

服务县域

（园区）
服务对象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实施评价主体

履职情况

团队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等科技

服务总次数，攻克技术难题、解决技术问题、

引进科技资源等总数量，攻克技术难题、解决

技术问题、引进科技资源等内容，团队协同建

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示范基地）数量等，是

否具有良好的创新工作模式、工作方法等。

4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服务成效

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等科技服务

内容，取得的增产增效等成效；解决了服务对

象年度需求、引进科技资源等成效；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示范基地）的建设内容、面积规模

及其增产增效情况等。

3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服务满意度

对科技特派员开展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

训、解决技术问题等工作的整体满意度。
20 服务对象

参与县域（园区）技术创新情况，成果转化和

开展服务与县域主导产业结合程度、对当地产

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10
县级科技

管理部门

工作影响度

（加分）

工作创新做法、典型经验，受到省领导指示以

及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表彰或推广的
5

设区市科技局
工作先进经验，在中央主要媒体宣传推广的 3

工作先进经验，在省级主要媒体宣传推广的 2
总分

说明
1.加分内容同一事项受多次采用或表彰的，不累计加分，以最高分计。加分最多不超过 5分。

2.工作影响度佐证材料由受评对象提供，并上传到平台的个人工作服务日记中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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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级科技特派员 2022 年度绩效评价

结果统计表

（设区市科技局填报）

一、个人特派员

姓名 服务县（市区） 得分 备注

二、团队特派员

区分 服务县（市区） 得分 备注

团队名称

牵头人姓名

成员姓名

成员姓名



10

附件 4

2022 年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省直名单

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井冈山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南昌工

程学院、南昌师范学院、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江西

省科技事务中心、江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江西省科学院、

江西省红壤研究所、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原江西省蚕桑茶

叶研究所）、江西省养蜂研究所、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江

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江西省农

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江西省棉花研究所、江西生物科技

职业学院、江西省林业科技推广和宣传教育中心、江西省林业

科学院、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南昌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江西省

南良荆山粮库）、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西省医疗器械检测

中心、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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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科技特派员年度工作总结编写提纲
（设区市科技局、省直单位填报）

一、2022 年实施科技特派员专项计划总体情况

（一）选派任务完成情况（选派对象数量及三方协议签订

情况、向脱贫地区选派情况、选派单位动员和参与情况、鼓励

选派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等）

（二）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选派工作和培养工作经费落

实和使用情况）

（三）工作开展过程中特色做法和经验（可附典型人物案

例 2-3 个，每个案例不超过 800 字）

二、对做好 2023 年科技特派员工作的考虑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二）本单位相关计划和考虑

（三）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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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省级科技特派员年度评价操作指南


